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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北京市建筑师负责制试点指导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建筑师负责制是国际通行的建筑领域管理模式，是以具

有设计资质的企业和其聘用的国家注册建筑师为实施主体，

受业主（建设单位或相关机构）委托，依据合约，代理业主

履行相关管理职责，在建筑项目的规划、策划、设计、施工、

运维、更新与拆除全过程承担设计咨询管理服务，最终将符

合建设单位要求的建筑产品和服务交付给业主的一种工作

模式。在“一带一路”的建设和我国援外工程的建设中，相

关部门和参建单位接触并实践了国际通行的工程组织模式

后，开始探索推行建筑师负责制改革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

2016 年至今仅批复了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

中马钦州工业园区、上海市浦东新区、深圳市、河北雄安新

区以及北京市 6 个建筑师负责制试点地区，截止目前，全国

试点项目仅 30 余项，其中上海浦东新区试点项目 25 项，其

他地区试点项目较少，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。

为落实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北京市人大常委

会公告[十五届]第 25 号）中提出的“探索在民用和简易低

风险工业建筑工程项目中推行建筑师负责制”工作要求和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北京开展建筑师负责制试点工作的批复

要求，制定本意见以指导我市建筑师负责制的推行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指导意见》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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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，以

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北京

城市总体规划为基点，强调了改革现行工程建设管理流程和

工程建设组织模式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我市建筑行业高质

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。全文共分 8 大部分，19 条。

第 1 部分，总体要求。明确了充分发挥建筑师的专业优

势和技术主导作用、提升首都工程建设质量和建筑品质的指

导思想，提出了国际接轨与北京特色、政策引导与市场培育、

权责同步与统筹推进、专业延伸与协同融合的基本原则。

第 2 部分，定义和内涵。对建筑师负责制给出了明确定

义，建筑师由所在设计单位推荐，接受建设单位委托，团队

成员由建筑师自行选聘。

第 3 部分，服务内容。主要包括规划设计、策划咨询、

工程设计、招标采购、合同管理、运营维护等基本服务内容

及其他附加服务内容。

第 4 部分，责任划分。主要界定了建设单位责任、建筑

师及团队责任以及参见各方责任划分。

第 5 部分，服务招标与收费。明确了建设单位可按照国

家相关规定采用团队招标或直接委托的方式选聘建筑师团

队，应结合项目规模、服务内容和复杂程度，按照责权利对

等、优质优价的原则，合理确定建筑师服务收费。

第 6 部分，保险担保。主要包括责任保险、履约担保、

职业保险 3 条内容。

第 7 部分，试点政策。明确了试点范围，鼓励港澳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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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师参与，并给出了 6 条优化审批办理的政策。

第 8 部分，保障措施。主要提出了行政监督管理、行业

监督和技术支持、社会信用管理 3 方面的措施，发挥行业咨

询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推进实施。
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
6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，对《指导意见》主要通过调研座

谈的形式征求意见。累计组织座谈会 40 余次，调研座谈近

四百人次，征求了相关部委、我市相关委办局及拟试点地区

主管部门、学会、协会、建设单位、行业单位、科研院所等

各方意见。与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财政局、

北京银保监局、市商务委、副中心工程办、大兴国际机场临

空经济示范区等部门多轮会商；多次征求中国建筑学会、北

京市勘察设计协会以及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国

中元国际工程公司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清华大

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约翰马丁建筑事务所、香港王

董建筑师事务所、华通设计顾问工程公司、维拓时代建筑设

计公司等多种类型设计企业的意见建议；听取朝阳区、副中

心、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辖区内部分建设单位及其

策划咨询、规划设计、项目管理、施工指挥、物业运营等方

面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。

近期，《指导意见》又于 8 月 18 日、11 月 18 日两次书

面征求委内外相关部门意见。最新一轮征求意见中，委内外

共 6 家部门反馈 10 条修改意见，大部分已采纳。


